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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工作 

 

 

 

 

 

（二）生活輔導 

 

 

 

 

 

 

（三）教育訓練 

 

 

 

 

（四）人員培訓 

 

 

 

 

1.接受市民申請，辦理收容業務。 

2.舉辦家長座談會，加強與家長間之溝通。 

3.配合節慶舉辦各項活動，增進院生生活情趣及親子關係。 

4.招募志工，提供服務，並接受大專在校學生實習。 

5.結合外界資源，建立院生服務網路，推動資源共享。 

 

1.依院生障礙程度，施予個別化之訓練，以達生活自理目標，並加強院生生活起居及安全照

顧。 

2.購置有關設備及生活輔助器材，給予院生良好的生活環境，增進生活適應能力。 

3.透過生涯轉銜之規劃，加強院生對社區設施及資源使用能力，以達回歸社區之目標。 

4.輔導院生作情緒疏導，並秉持愛心，耐心施以行為改變技術。 

5.結合社區資源，提供院生學習機會及休閒娛樂活動。 

 

1.對成人智障者依個別程度之差異，分設職業教育班、生活輔導班及生活照顧班，提供多元

化的課程設計。 

2.改善無障礙環境設施，提供多重障礙院生良好之學習環境。 

3.規劃社會適應之課程，培養院生社會技能，增進其獨立自主能力。 

 

1.辦理在職訓練，以培養保育人員之專業知能。 

2.透過空間規劃，提供教保人員良好之工作場地，減少職業傷害。 

3.規劃教保人員工作時間及福利，使其樂在工作中，從而使院生得到最好之教養。 

 

 



 

 

 

 

 

 

（五）職業訓練 

 

 

 

 

 

（六）保健醫療 

 

 

 

 

 

 

 

1.由職業諮詢員評估院生之障礙情形，依其興趣及能力，分別施以訓練。 

2.對經訓練及復健後之院生，施以就業能力之評估，對仍無法就業之院生，安置於庇護工場

繼續接受職業訓練。 

3.對就業之院生，施以支持性就業輔導，使其回歸社區，並過著家庭化之生活。 

4.推動農藝發展及快樂補給站業務。 

 

1.院生申請入院，由醫師及治療員會同評估，並每年評估復健療效。 

2.全院舍定期總消毒，防止病源孳生。 

3.對有傳染病院生作適當隔離，遇院生遭意外傷害或罹患急症，予以緊急處理。 

4.依院生病情需要，請支援醫院為院生施予門診診療。 

5.督導廚房工作人員清潔消毒，並為廚房工作人員體檢，確保餐飲衛生。 

6.對於院生訂定均衡飲食，對於患病體弱院生，依醫師處方訂定特殊飲食。 

7.舉辦及參加各項專題講座、研習，增進工作技巧，提高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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